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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12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15 時 30 分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六樓會議室    

主    席：劉委員維群                                        

出席人員：劉委員維群、張委員同廟、李主任碩、高委員義展、胡委員以

祥、許委員文英 

會議主題：工作報告、提案討論 

 

壹、工作報告：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審議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擬於學指中心開設之校

外班更換兼任面授師資，共計有創新國際化專班、中壢班、離島

偏鄉班。 

說 明：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擬於學指中心開設之校外班分 

班更換面授兼任師資如下表： 

 

《續聘》創新國際化專班(板橋) 
擬聘 

教師 

擬聘 

職級 
班別 

任教 

科目 
教學型態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楊浩偉 
兼任 

副教授 
■校外班 

職場問題分析

與溝通技術 

■網路教學 

□到校面授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續聘》中壢班 
擬聘 

教師 

擬聘 

職級 
班別 

任教 

科目 
教學型態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楊浩偉 
兼任 

副教授 
■校外班 

職場問題分析

與溝通技術 

■網路教學 

□到校面授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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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聘》離島偏鄉班 
擬聘 

教師 

擬聘 

職級 
班別 

任教 

科目 
教學型態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陳劍賢 
兼任 

助理教授 
■校外班  幽默文學 

■網路教學 

□到校面授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陳劍賢 
兼任 

助理教授 
■校外班  

職場問題分析

與溝通技術 

■網路教學 

□到校面授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本校校教評會續審。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於學指中心開設之校外班更換

兼任面授師資，共計有台北、桃園、嘉義、台中警察專班。 

說 明：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中心於學指中心開設之校外班分班更換兼

任面授師資如下表： 

  

《續聘》台北警察專班 
擬聘 

教師 

擬聘 

職級 
班別 

任教 

科目 
教學型態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陳連禎 
兼任 

講師 
■校外班 衝突管理 

■網路教學 

□到校面授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續聘》桃園/嘉義警察專班 

 

《續聘》台中警察專班 
擬聘 

教師 

擬聘 

職級 
班別 

任教 

科目 
教學型態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賴興雄 
兼任 

講師 
■校外班 衝突管理 

■網路教學 

□到校面授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本校校教評會續審。 

 決 議：照案通過。 

 

擬聘 

教師 

擬聘 

職級 
班別 

任教 

科目 
教學型態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陳劍賢 
兼任 

助理教授 
■校外班 衝突管理 

■網路教學 

□到校面授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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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請審議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擬於學指中心開設之校

外班兼任面授師資，共計有道法養生專班(高雄、桃園)專班。 

說 明：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擬於學指中心開設之校外班分 

班面授兼任師資如下表： 

 

《續聘》道法養生專班(高雄、桃園) 
擬聘 

教師 

擬聘 

職級 
班別 

任教 

科目 
教學型態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李明德 
兼任 

講師 
■校外班  道家經典導讀 

■網路教學 

□到校面授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新聘》道法養生專班(高雄、桃園) 

擬聘 

教師 

擬聘 

職級 
班別 學歷 經歷 

教師證

字號 

任教 

科目 

教學 

型態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蔡堂宜 

兼任 

助理教

授 

■校外

班 

 高雄師

範大學

科學教

育博士 

道教天

師府副

秘書長 

 
宗教心理

學 

■網路教學 

□到校面授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薄喬萍 
兼任 

教授 

■校外

班 

美國凱

斯西儲

大學-

管理科

學博士 

義守大

學管理

學院院

長退休 

教字

6105 號 
易經導論 

■網路教學 

□到校面授 

■面授 

□主講 

□新錄 

■重播 

擬 辦：審議通過後，提送本校校教評會續審。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中心專任教師李副教授碩申請升等教授乙案（詳見附件三），

提請審議。 

說 明： 

1. 依李副教授碩於 112 年 9 月向本中心提出申請升等教授案辦理，經查

李副教授碩於 108 年 8 月升等副教授迄今達 4 年，並依據「高雄市立

空中大學專任教師升等審查辦法」、「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以教

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審查基準」規定，提請升等教授申請。 

2. 李副教授碩升等申請案審議需由具教授職級者組成委員會並推選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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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中心現外聘教評委員具教授職級 2 位，中心專任教師有 1 位具

有教授職級。 

3. 委員會應依「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升等審查辦法」檢核申請人檢

附之審查相關資料（含：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教師學歷送審及升等申請

表、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教師升等教學成績同儕評鑑考核表、升等教授送

審代表著作、參考著作暨教學與社會服務參考資料）。 

擬 辦： 

1. 審議申請人檢附之升等相關資料符合後，由 3 位教授職級者擬相關研

究領域且具教授職級以上之專家學者 6 人為委員名單，另簽請校長圈

選。 

2. 後續將依據本校相關規定依序進行。 

決 議： 

1. 李碩主任迴避，有關本中心專任教師升等案，會議決議共推劉委員維群

擔任召集人。 

2. 本案符合「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及「高雄市立空

中大學專任教師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審查基準」第五條規定准予提

出升等教授申請。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